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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类塑料材质食品相关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容器类塑料材质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针对特殊情况的国家监督

专项抽查、县级以上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组织的地方监督抽查可参照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

围包括以 GB 4806.6-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树脂》附录 A及相关公告规定

的材质生产的容器类塑料材质食品相关产品。本规范内容包括产品分类、术语和定义、企业产

品生产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分类 

2.1 产品分类及代码 

产品分类及代码见表 1 。 

表 1  产品分类及代码 

产品分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分类代码 8 801 801.2 

分类名称 食品相关产品 塑料材质食品相关产品 容器类塑料材质食品相关产品 

2.2 产品种类（适用时） 

产品种类包括以 GB4806.6 附录 A 及相关公告中规定的材质为原料生产的直接接触食品的

容器类产品。产品种类可包括软塑折叠包装容器、聚烯烃注塑包装桶、聚酯(PET)无汽饮料瓶、

聚碳酸酯（PC）饮用水罐、双层口杯、塑料饮水口杯、塑料保鲜盒、钢塑复合桶、复合式中型

散装容器、婴幼儿用塑料奶瓶、玻璃纤维增强不饱和聚酯树脂食品容器、塑料防盗瓶盖、组合

式防伪瓶盖、其他塑料瓶盖、瓶盖垫片、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瓶坯、其他塑料瓶坯、

其他塑料容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本规范所指容器类塑料材质食品相关产品指在食品生产、流通和使用过程中为了保护商品，

方便储存，利于运输，促进销售，防止环境污染和预防安全事故，按一定技术规范制作的包装

器具、材料及其它辅助物的总体名称。如瓶、桶、罐、盒、瓶盖、垫片等。 

4 企业容器类塑料材质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规模划分 

根据容器类塑料材质食品相关产品行业的实际情况，企业生产规模以容器类塑料材质食品

相关产品年销售额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见表 2。 

表 2  企业容器类塑料材质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规模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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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容器类塑

料材质食品产

品生产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销售额/万元 ≥30000 ≥3000且＜30000 ＜3000 

备注：年销售额包括该类产品的内销和外销总额。 

5 检验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规范。

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GB 4806.7-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6-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树脂 

GB 31604.2-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高锰酸钾消耗量的测定 

GB 31604.7-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脱色试验 

GB 31604.8-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总迁移量的测定 

GB 31604.9-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模拟物中重金属的测定 

GB 31604.41-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锑迁移量的测定 

GB 31604.46-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游离酚的测定和迁移量的测

定 

GB 31604.19-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己内酰胺的测定和迁移量的测

定 

GB 31604.17-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丙烯腈的测定和迁移量的测

定 

GB 31604.31-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氯乙烯的测定和迁移量的测

定 

GB 31604.2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复合食品接触材料中二氨基甲

苯的测定 

GB 4789.2-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4789.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5-20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志贺氏菌检验 

GB 4789.10-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CIR
S|C

&K Te
sti

ng
 

www.ci
rs-

ck
.co

m
 

Hotlin
e：

40
06

-7
21

-7
23

 

Em
ail

：
te

st@
cir

s-g
ro

up
.co

m



 

 - 4 - 

GB 4789.1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 

QB/T 4049-2010 塑料饮水口杯 

BB/T 0013-2011 软塑折叠包装容器 

BB/T 0025-2004 30/25mm塑料防盗瓶盖 

BB/T 0048-2007 组合式防伪瓶盖 

BB/T 0060-2012 包装容器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瓶坯 

QB/T 2357-1998 聚酯(PET)无汽饮料瓶 

GB/T 17876-2010 包装容器 塑料防盗瓶盖 

《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等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经备案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6 抽样 

6.1 抽样型号或规格 

在企业生产的 GB4806.6附录 A及相关公告规定的材质范围内的产品中，抽取样品应为同一

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优先按以下原则抽取：容器类产品优先抽取有颜色、颜色较深、

生产工艺较为复杂的主导产品。优先抽取 S/V（表面积体积比）最大的产品。若企业生产加热

条件下接触婴幼儿的包装材料和制品，必须抽取。 

6.2 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在企业成品仓库中，随机抽取经企业检验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的产品，应抽取 2017

年 4月 19日以后（含 4月 19日）生产的产品。原则上抽样时应从同一批次样品堆的不同部位

选取 3 个或 3 个以上包装箱，分别取出相应的样品数量。随机选取的包装箱可使用随机数表、

随机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确定。在流通领域抽取样品时，抽样基数满足抽样量即可。 

联线生产的产品取样位置：产品生产出来后到食品包装之前取样；样品至少分四次取完，

每次间隔约 1分钟，取出的样品混合后按表 4的要求分成 2份。取样方法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

进行调整。 

抽样基数和抽样数量见表 3。 

表 3 抽样基数和抽样方法 

序号 产品品种 抽样基数 抽样数量 

1 聚乙烯吹塑桶 不少于 100个 10个×2 

2 软塑折叠包装容器 不少于 100个 5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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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品种 抽样基数 抽样数量 

3 聚酯(PET)无汽饮料瓶 不少于 500个 
20个×2 

4 热灌装用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瓶  

5 婴幼儿用塑料奶瓶 

不少于 200个 20个×2 
6 塑料瓶 

7 塑料瓶坯 

8 塑料饮水口杯 

9 塑料防盗瓶盖 

不少于 500个 50个×2 10 组合式防伪瓶盖 

11 其他类塑料瓶盖 

12 其他类塑料容器 不少于 100个 20个×2 

注： 

（1）产品抽样数量可根据样品的实际大小，在满足检验的条件下做适当调整； 

（2）抽取的两份样品分别单独封装，一份作为检验样品，一份作为复检备用样品。复检备用

样品保存在承检机构。检验样品和复检备用样品包装内应至少分别放一张所抽样品的产品合

格证。 

6.3 样品处置 

抽样后，将所抽样品进行封样，包装样品的塑料袋应由企业提供。样品由抽样人员监督包

装，单独封装后加贴封条，在封条上面应加盖抽样单位公章，并由双方人员签字。样品包装内

至少应放一张产品合格证。样品由抽样人员负责带回检验机构或负责寄送至检验机构。 

6.4 抽样单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

年度生产的塑料包装容器工具等制品的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被抽查企业上一年未生产此类

产品，则记录本年度已实际生产此类产品的销售总额。 

在抽样单备注栏中注明或单独扩充一栏注明所抽查产品的材质种类如均聚聚乙烯或均聚聚

丙烯等。 

抽样单应有抽样人员签字和受检企业负责人的签字盖章。 

7 检验要求 

7.1 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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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容器类塑料材质食品相关产品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法律法规或

标准条款 

强制性/

推荐性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分类 

A类
a
 B类

b
 

1 感官指标 GB4806.7-2016 强制性 GB4806.7-2016 ●  

2 总迁移量 GB4806.7-2016 强制性 GB 31604.8-2016 ●  

3 高锰酸钾消耗量 GB4806.7-2016 强制性 GB 31604.2-2016 ●  

4 重金属（以 Pb计） GB4806.7-2016 强制性 GB 31604.9-2016 ●  

5 脱色试验  GB4806.7-2016 强制性 GB 31604.7-2016 ●  

6 
锑（以 Sb计）（限

PET材质） 
GB4806.6-2016 强制性 

GB 

31604.41-2016 
●  

7 
酚(蒸馏水) 

（限 PC 材质） 

GB 4806.6 

-2016 
强制性 

GB 

31604.46-2016 
●  

8 
己内酰胺  

（限尼龙材质） 

GB 4806.6 

-2016 
强制性 

GB 

31604.19-2016 
●  

9 
氯乙烯单体（限

PVC材质） 

GB 4806.6 

-2016 
强制性 

GB 

31604.31-2016 
●  

注：a 极重要质量项目，b 重要质量项目。极重要质量项目是指直接涉及人体健康、使用安

全的指标；重要质量项目是指产品涉及环保、能效、关键性能或特征值的指标。 

组合包装材料及制品中的塑料组成部分应符合本次抽查要求。 

 

7.2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

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

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

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

性标准要求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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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

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8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

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当产品存在 A类项目不合格时，属于严重不合格。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异议处理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 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

目相关联的其他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 

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者指定检验机构应当

对留存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规范编制单位：北京市药品包装材料检验所、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本规范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产品质量监督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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